厦门市使用船舶从事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了规范使用船舶从事海上休闲活动的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福建省使用船舶从事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在本市海域内使用船舶从事休闲旅游、休闲渔业、休闲体育等海上休闲活动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实施细则。

本细则所称的船舶是指核定乘员（含船舶驾驶人员、安全救生人员）12 人以下的船舶。
第三条 （管理原则）使用船舶从事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工作应当遵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属地主管、企业主责、部门协同、社会监督、齐抓共管的原则。

第二章 统筹管理

第四条 （政府职责）各区人民政府统一指挥使用船舶从事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相关议事协调机制，研究解决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完善海上休闲活动应急救助体系。市、区两级财政应将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经费列入本级预算。
第五条（登记制度）用于海上休闲活动的船舶实行分类登记，其中：休闲旅游类船舶由海事部门登记，休闲渔业类船舶由海洋渔业部门登记，休闲体育类船舶由体育部门登记。

第六条（特殊类型管理）企业经营除游艇、帆船外的非传统性小型海上休闲活动船舶（船长5米以下）或器具，由经营地所属区人民政府文旅部门负责管理，体育部门予以指导。

第七条（休闲区域划定）市海洋发展局会同资源规划、海事、港口、体育、文旅等部门划定海上休闲活动区域，设置水域边界标识或者电子围栏，确定活动水域内可活动的船舶类型、可容纳的船舶数量，并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靠泊设施和停泊点规划）港口、体育、海洋会同资源规划、海事等部门配套规划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休闲渔业的船舶靠泊设施和停泊点。各区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船舶靠泊设施和停泊点建设和管理，确定允许靠泊的船舶类型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九条（休闲船舶管理）在厦门海域活动的休闲船舶应当依法登记，并持有有效的船舶国籍证书及其他法定证书、文书，按照规定标识船名、船籍港、核载人数，确定一处停泊点为常驻地。

Ⅳ类、Ⅴ类游艇、帆船等休闲船舶进行登记时，应明确船舶停泊、航行活动区域，依据船舶适航性及其活动区域可容纳的数量、类型等进行登记。

经营性非传统性小型海上休闲活动船舶（船长5米以下）或器具应在经属地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评估、论证、确认的区域内活动，每个活动区域应有负责统一管理的主体。各区政府负责监督和指导经营人设置明显的活动区域标识，建立及配置相关休闲船舶或者器具安全操作规程、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实时动态监控系统、应急救援力量。

第十条（人员配置）船舶驾驶人员应当依法取得船舶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应等级驾驶证书、操作证书（非传统性小型海上休闲活动船舶除外）。

游艇驾驶人员应具备1年及以上的持证驾驶资历，且无不良驾驶记录，连续3年累积未记满12分。

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区域及船舶，应配备相应救生设施、器材及有资质的安全救生人员。

第十一条（出海管理）船舶驾驶人员在开航前应当进行船舶安全自查，掌握气象信息，确保船舶适航。

船舶驾驶人员不得在能见度小于1000米、海上风力大于5级、浪高超过1米等情况下开航；船舶有明确的抗风浪等级的，不得在海上风力或浪高超过船舶抗风浪等级的情况下开航。

第十二条（航行与停泊管理）海上休闲活动船舶航行、停泊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在公布或备案的船舶靠泊设施或者停泊点停靠和上下乘员，且在规定的水域内活动；

（二）配备船载定位终端设备，且保持设备正常持续开启；

（三）开航前，对乘员进行安全教育，确保全程正确穿戴救生衣;
（四）使用安全航速；

（五）不得无故在航道、锚地、生产码头、渡口、交通密集水域、海上设施水域以及其他交通管制水域长时间停留；

（六）乘员不得超过核载人数;

（七）不得夜间航行；

（八）不得酒后驾驶船舶，不得将船舶交予无证人员驾驶；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船舶航行、停泊的安全要求。

第十三条（乘船人员管理）参与海上休闲活动的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接受安全教育，听从船舶驾驶人员、安全救生人员等的指挥；

（二）按照要求穿戴救生衣，有序上下船舶，避免乘坐在船舶的同一侧；

（三）在乘员超过核载人数的情况下不得强行登船；

（四）不得携带危险化学品登船；

（五）遵守其他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四条（码头、停泊点管理）船舶靠泊设施和停泊点现场管理责任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恶劣天气预警信息或者禁限航规定，限制船舶离泊；

（二）指派专人在现场维护乘员上下船舶秩序，禁止超载；

（三）督促乘员正确穿戴救生衣；

（四）记录船舶靠离泊时间、人员信息等并留档备查；
（五）定期开展船舶靠泊设施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六）经营性码头应设置安全闸口，落实人员管控，实名制登船管理等；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章 经营管理

第十五条（经营主体条件）经营海上休闲活动实施行政许可和总量控制。经营海上休闲活动的企业、合作社等组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二）有依法登记或者备案的船舶，且船舶类型、数量与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相适应;

（三）有与船舶数量匹配的固定停泊点，固定停泊点应通过验收合格或经有关部门核定;

（四）有必要的经营管理、船舶技术、安全管理人员；

（五）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个人不得从事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

第十六条 （经营性船舶条件）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船舶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经营性游艇、帆船应按照规定通过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并遵守行业管理要求。

（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材质船舶的船龄超过18年，应按规定每年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1次检验，确定其安全适航性。

（三）经营性非传统小型海上休闲活动船舶（船长5米以下）或器具，应取得产品检验合格证书或者认证，有详细的产品使用说明。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要求的。
第十七条（申请与许可）经营海上休闲旅游、休闲体育类活动的，由经营人向经营地区级文旅部门提出申请，区文旅部门审核后，分别报送市港口、体育部门审批许可。

经营海上休闲渔业类活动的，由经营人向经营地区级渔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区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渔业主管部门审批许可。

未经许可不得从事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

第十八条 （申请与许可）海上休闲活动经营人申请许可时，应提供以下相关材料：

（一）营业执照；

（二）船舶清单、有效的船舶证书、文书或者安全技术评估报告；

（三）船舶驾驶人员以及安全救生人员资质材料；

（四）休闲活动的类型、水域、船舶及其靠泊设施和靠泊点信息；

（五）固定停泊点证明材料；

（六）安全管理制度、安全应急预案材料；

（七）按照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作出许可的，应向申请人颁发海上休闲活动经营许可证。

相关信息发生变更或者退出经营的，经营人应当在30日内向原作出许可的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或者注销许可。

第十九条（经营要求）海上休闲船舶经营人除应遵守本细则有关船舶航行、停泊的规定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划定的水域内活动；

（二）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三）为船舶配备船载定位终端设备，且保持设备正常持续开启；
（四）定期开展船舶安全自查、维修保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五）配备必需的救生船艇，开展安全培训，至少每3个月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并对演练情况做好记录；

（六）使用非自有船舶的，应当与船舶所有人签订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在船舶安全以及日常维护等管理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七）实施船舶动态管理，记录船舶靠离泊时间、地点和人员等信息；

（八）按照规定报送相关信息资料；

（九）按照有关规定为乘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等相关保险；

（十）以明示的方式向不适宜乘船出海的群体作出说明或者警示；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要求。
第二十条 （考核与退出机制）行业主管部门应建立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经营主体与船舶考核与退出机制，有下列情形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予以撤销许可或取消备案：

（一）经营主体不满足第十五条之规定条件的；

（二）船舶证书失效或评估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

（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要求的。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日常监督）市级从事海上休闲活动行业主管部门：休闲旅游类船舶由港口部门负责，休闲渔业类船舶由海洋渔业部门负责，休闲体育类船舶由体育部门负责。
区级从事海上休闲活动行业主管部门：休闲旅游类船舶、休闲体育类船舶由文旅部门负责；休闲渔业类船舶由渔业部门负责。

海事部门负责海上休闲船舶航行、停泊、作业的交通安全监督管理。港口、海事、海洋渔业、体育等部门和各区政府应当依职责加强对所登记或者许可、备案的船舶、器具用于海上休闲活动的监督检查，制定统一的经营性标识，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依法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及时通报有权部门依法处理。
公安、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海上休闲活动有关工作。

第二十二条（违规处置）从事海上休闲活动的船舶违规停泊、违规航行、未经许可从事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以及超出划定的水域活动、未配备船载定位终端设备或者未保持设备正常持续开启等违法违规行为，按照《福建省使用船舶从事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办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数字化建设）港口、体育、海洋、海事及各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应将所登记、许可、备案的海上休闲船舶船载定位终端设备纳入全市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各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互联互通，应用电子围栏、定位管理等技术手段，对海上休闲活动进行综合管理。

第二十四条 （联合执法）有经营管理主体的港口、码头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根据需要开展联合巡查执法。  

无经营管理主体的港口、码头、港岙口、海岸带等由各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联合巡查执法。  

海上执法由市海洋局牵头，会同海事、海警、港航在重点时段、重要海域开展联合巡查执法。 

 第二十五条 （执纪问责）各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职能职责抓好海上休闲船舶监管工作，推动海上休闲活动健康有序发展。各单位工作人员在海上休闲活动安全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概念解释）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或间接收取费用，向社会公众或不特定对象提供海上休闲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游览、娱乐、垂钓、群众性体育运动、体验式渔业生产活动等）服务的经营行为。

第二十七条（概念解释）休闲旅游船舶是指休闲娱乐为目的，从事海上旅游、观光等休闲活动的船舶。
休闲体育船舶是指休闲娱乐为目的，从事海上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船舶，包括但不限于帆船、摩托艇等。

休闲渔业船舶是指以休闲娱乐为目的，从事海上垂钓、体验式渔业生产等活动的船舶。
非传统性小型海上休闲活动船舶或器具是指用于海上休闲娱乐活动的船舶（船长5米以下）或其他无动力器具，包括但不限于op小型帆船、帆板、桨板、皮划艇等。
第二十八条（法定原则）涉及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休闲渔业等海上休闲活动及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实施日期）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